[image: image1.jpg]AR AR AR A

W s A ERBE I Ty Ak




迪环验〔2018〕1号
迪庆州环境保护局关于香格里拉县神川

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红山铜矿技术改造

工程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的批复
香格里拉县神川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香格里拉县神川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红山铜矿技术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请示》（香神川请〔2018〕20号）及附送的《香格里拉县神川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红山铜矿技术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以下简称《监测报告》）等材料收悉。我局对该工程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经研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基本情况

香格里拉县神川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红山铜矿2400t/d选厂改扩建工程实际已于2010年完成，主要建设内容包括2400t/d选厂和配套尾矿库工程，选厂在原有900t/d选厂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产品为铜精矿和硫铁精矿，产生的尾矿堆存于通过整改后的3号尾矿库。原有900t/d选厂尾矿先后堆存于1号和2号尾矿库中，1号尾矿库已于2005年闭库，现已建成为2400t/d选厂生活区和绿化区，2号尾矿库于2009年闭库。选厂生产规模：日处理原矿石量2400t， 60万t/a（年生产250d）。本次技改总投资为：6756.53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5023.73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732.8万元。实际总投资6756.5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425万元，占总投资的21.09%。云南省环境保护厅于2015年9月28日以云环审〔2015〕167号文，同意项目建设。目前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成，配套建设的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同步建成。

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
（一）噪声。噪声源主要来自于破碎、球磨、筛分、水泵等。

采取措施：优先选用环保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破碎机，球磨机、空压机、泵等高噪声设备，并采取减振隔声、增设绿化带等措施减轻噪声影响。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加强设施维护，降低噪声级，并加强厂区绿化和周边绿化，提高绿化面积、增加绿色屏障对生产噪声的降噪声作用。

（二）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为：尾矿，布袋除尘灰渣，生活垃圾，废机油，沉淀池沉渣，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

采取措施：尾矿以尾矿浆的形式进入尾矿库，沉积、堆存于尾矿库中。严格按照安全生产行政主管部门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GB18599-2001）I类场要求，建有规范的尾矿库，并按照规范要求运行管理，规范尾矿坝和尾矿库截排洪设施建设，并采取相应措施尽可能减少雨、洪水入库。尾矿库边坡进行防渗处理，确保渗透系数不大于10-7厘米/秒，减少尾矿废水向库区山体渗透。技改后选厂采用1台APPC128 脉冲式布袋除尘器收集治理破碎和筛分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布袋收尘灰渣全部进入磨矿回用于生产不外排。沉淀池沉渣属一般工业固废，随选矿尾矿一同排入尾矿库。废机油等危险废物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要求进行处置和管理，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统一收集后按照环卫部门的要求妥善处理。

三、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果

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编制的《监测报告》表明：
工程环境敏感目标噪声监测值昼、夜间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2类标准限值的要求；厂界噪声监测值昼、夜间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的要求。

工程固体废物处置措施基本落实到位，固体废物得到了妥善处置。

　四、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本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基本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经研究，同意工程噪声和固体废物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

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重点关注并保障防尘等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确保落实环评批复要求。确保尾矿库不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并认真做好地下水、地表水的日常监测工作。企业应强化环保设施的管护、维修和有关操作人员岗位培训，确保配套的环保设施长期稳定运行，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进一步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强化与地方管理部门的应急联动，提高应对突发性环境事件的能力，杜绝环境风险事故的发生。

请香格里拉市环境保护局做好工程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工作。

迪庆藏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
2018年6月19日 


抄送：香格里拉市环保局，州环境监察支队，建设单位。
迪庆藏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             2018年6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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